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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度「墾丁國家公園計畫通盤檢討作業駐點服務暨圖資整理勞務委辦案」 

第 14場次滿州長樂公開說明會會議紀錄 

壹、時間：112年 12月 14日（星期四）下午 6時 

貳、地點：長樂國小（947屏東縣滿州鄉大公路 35號） 

參、主持人：張科長芳維                  紀錄：潘品言 

肆、出席人員：合計 43人（詳如簽到表） 

伍、企劃科報告： 

  本處於 112年 11月 15日啟動墾丁國家公園計畫第五次通盤檢討，為公

開徵求意見與加強民眾參與，特此舉行民眾意見開說明會。將依「計畫現況」、

「近年生態保育專案研究說明」、「第四次通盤檢討推動目標與成效」、「第五

次通盤檢討推動願景與目標」，以及「第五次通盤檢討作業流程」等，依序

向民眾報告，詳如會議簡報。 

 

陸、民眾答詢： 

 

張科長芳維： 

  來，阿伯。 

 

民眾： 

  我是說，我從小就住在這裡，我們房子在這裡，我來這裡住，主要是我的兄

弟，叫我去上面蓋房子，去那邊住，（民國）四十幾年就住在那了。 

 

張科長芳維： 

  有戶籍嗎？ 

 

民眾： 

  戶籍有啊。 

 

張科長芳維： 

  這樣符合我剛才說的規定，就是六十六年之前就有厝，還有戶籍的，如果不

是建地的話，一樣可以… 

 

民眾： 

  也都是建地啊。張科長，我認為，你也有看到，人要怎樣呢？你政府是怎樣

辦的？房子有人住，地要給人… 

 

張科長芳維： 

  你的現在是公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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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 

  對啊。現在政府要… 

 

張科長芳維： 

  那你有承租？ 

 

民眾： 

  有啊，有承租啊。我叫那個立委去跟他說，人就是有使用地的權利，你不要

讓人利用是怎樣？再退回給我，後來請有過，有影。有人住就要有地，這也不是

以前在國家公園裡面，日本時代，我也是日本時代的人，我還當兵過，不要說…

有人就要地給人用，我叫代表會，現在有辦出來了，還叫人去講，不然他不要，

放領的時候沒抽到，國家公園也是最後才來的，以前我們是南仁湖搬過來的，我

們的房子都蓋起來，我們去住七、八年才下來這裡，那房子，工作時就近，現在

我們這些兄弟都沒了，我叫代書叫好幾次…我的記憶，若不是你說，我哪會知道，

你現在說以前來，我真的… 

 

張科長芳維： 

  我跟大家報告，我是怎樣認識阿伯的，我在一百零二年的時候，後面有一塊

地拍賣，我買起來，我一開始就在那，那個年輕人用鋤頭除草的那個，你都走路

回來嘛，我都有跟你打招呼，我就都在那推水澆東西，就認識他這樣。好，咱開

講（khai-káng）等下再來開講，好嘸？來，大家有什麼問題。 

 

民眾： 

  提案單收到什麼時候？ 

 

張科長芳維： 

  提案單我們都會一直收到草案形成前，我預計是明年 6 月前，應該說是 8

月啦。然後 6月大概就是前兩個月，我們就不收，因為草案已經初步完成了，大

家就等著草案公展的時候，再來提異議意見，這樣就好了。 

 

民眾：  

  我要提的是，我有去查那一個行政院農委員會條例，我們是不是偏遠地區？ 

 

張科長芳維： 

  剛才我有看你的資料，我看到他有列滿州鄉是偏遠地區，所以剛才我們講的，

那個農業附帶條件區捐地…捐地是國家公園的要求，但是農業用地裡面，有一個

農業變更使用，繳交山坡地開發利用回饋金這一件事情。假設符合那個要點的話，

那未來其實可以不用跟縣府繳交那個回饋金，其實它必須依照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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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  

  已經發布實施了，那個我等一下還要再查。然後如果說，這個案子通過，那

我們的附帶條款也應該要比照。 

 

張科長芳維：   

 對，其實我們的規定寫得很簡單，就是涉及農業發展條例回饋金的部分，依它

的規定辦理。我們沒有說一定要你交，我們只是提到要捐山上的地，那假如涉及

農業發展條例農業用地變更回饋金的話，就依它的規定辦理。所以它怎麼變的時

候，我們就是怎麼辦這樣子。 

 

民眾：  

  對啊對啊。這樣才合理，我就提這樣，謝謝。 

 

民眾：   

  有關那個，因為在國土法裡面，有關原住民，只要列入在核定的原住民部落，

有一些建築物都可以就地合法成建地嘛，對不對？ 

 

張科長芳維：   

  他們現在還沒把土管用出來。 

 

民眾：   

  但是現在有個問題，我們前幾天在開國土法的時候，在檢討審核我們長樂村

的時候，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就是長樂村其實很多部落，像現在萬得路到大公路，

到檳榔這一帶，其實有一些原住民部落，原本雖然沒有被核定，我們這一次想要

想辦法讓他們核定，然後享受到這個國土法，有關原住民就地合法的這個福利。

但是發現萬得路到大公路，這些都是國家公園範圍內，所以這些都不適用，不能

適用在… 

 

張科長芳維：   

  他必須走國家公園… 

 

民眾：   

  對對對…必須要在你們五通這裡來討論嘛，對不對？那想問是說，像這樣的

案例。譬如說，我們是核定原住民部落，他們原住民身分也是被核定在原住民部

落範圍內，其實應該是，只要在一百零五年以前的房屋，都可以就地合法化嘛。

但是因為在國家公園範圍內，所以沒辦法。所以在五通裡面，有沒有這個補救的

方式？讓他們能夠取得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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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科長芳維：   

  我跟你報告，剛才已經講了，國土計畫是我們的上位計畫的指導，我們必須

要遵從。所以在原鄉這一塊，我們會去設計國土計畫的部分，它其實還要求必須

要劃原住民部落公告的範圍，這個公告的範圍，我們那時候開會就知道，因為部

落之間的派系問題，有一些沒有劃部落範圍，但是實際上有住原住民。所以我知

道這個狀況的時候，那個林育諄老師就告訴我，其實你要思考國家公園的話，怎

麼去訂原住民這個條件，而不要去看部落這個範圍。當然我也把這個東西想過，

原住民的條件其實是很容易體現的嘛。我身分證出來，我就是原住民，我住在哪

裡，那就是我的部落，我說白一點就這句話而已。 

 

  像阿伯說的，有人住就要有土地嘛，對嘸？你們住的地方，你是原住民的條

件，我們未來在容許使用的狀況，會去訂一個你要有原住民身分的話，你的建管

權利是什麼，把它定出來。這樣其實就是去體現，怎麼讓一百零五年就地合法的

建築物，這個規定把它做出來。剛才講的嘛，原來是六十六年一月十九，我現在

只要你是原住民的身分的話，你的居住時間已經超過五年，或者是幾年，就一百

零五年到現在是多少？七年了嘛。你在這塊地已經居住七年，然後你是原住民身

分，在一百零五年以前，這個房子就在這裡了，那我們就依照這個條件讓你有重

建的規定，五十坪三層樓，不用去變建地。 

 

  以後，其實國家都沒有在講用地別的，直接就是容許使用，某個區塊是什麼

發展區域，是住宅發展區，是遊憩發展區，是農業發展區，是這樣在律定，然後

在農業發展區裡面，有可能可以蓋活動中心，這些東西使用項目把它寫清楚，以

後就是不用變更用地了，直接… 

 

  我在這個區塊本來就是可以蓋學校，必須要有學校，就把它寫進去，這些在

未來十年，有可能使用到的項目，在這一次通檢就會把它寫清楚，才不會真的要

用到的時候，只能再等五年才能把它寫進去，這樣子，應該有回答到你的問題了

吧？ 

 

民眾：   

  所以說，你們的五通裡面的檢討會，裡面是不會有這個… 

 

張科長芳維：   

  包括那個屏東縣政府原民處的副處長蔡文進，他在我們的一個制度叫作，國

家公園原住民地區資源共同管理會的委員，他是委員，他就要求國家公園計畫要

比照國土計畫法的實施點，來處理原住民住宅跟土地使用的問題，那這個我們必

須在這一次通檢把它體現出來，以上。來，我們李代表有什麼意見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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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亞倫（滿州鄉民代表） ： 

  大家晚安，大家好，其實針對剛剛秘書所說個，我是覺得啦，在我們長樂地

區，真的有一個很不好的…你們墾管處可以輔導各個社區，像九棚、里德、還有

港口，你們都有輔導觀光發展，就是唯獨缺我們長樂。南仁湖保護區是在我們長

樂村，但是你們真正輔導長樂村民去成立協會，甚至觀光發展的這個區塊，對於

我們長樂就是最欠缺的。 

 

  我們甚至可以說，我們長樂村民根本沒有超過兩個，在你們裡面在帶團。所

以，我想要提議，是不是可以在這次也把這個這些問題帶回去，針對我們長樂的

這個觀光發展點，是不是由我們本村的三個社區，或是怎麼樣來去輔導他們，能

夠有就業機會。 

 

  還有一點，就是我們萬得路一直到檳榔，是在你們墾丁國家公園，是你們的

管理權，但是所有權是國有財產署。有的部分是不是？我是覺得應該要鬆綁你們

的法則，然後適度的劃出我們的聚落，讓我們的鄉親，能夠有可以發展觀光的機

會。不然我們兩百線裡面，我們發展觀光的機會就都沒有，我們在兩百線主要道

路上，結果我們沒有發展的空間，處處受到你們的控制，跟你們法規不鬆綁，然

後導致我們沒有辦法發展。 

 

  我的意思是說，是不是在這一次你們五通的時候，順便提議就適度的劃出我

們的聚落，跟鬆綁你們的法則，讓我們鄉親能夠開發觀光發展。 

 

張科長芳維：   

  這個問題其實就有兩個解法，第一個就是直接提案，劃出哪些地方。如果說

要繼續留在國家公園，其實我剛剛有報告，我們在農業用地這一塊，我們未來會

去鬆綁，現在區域外農業用地只要沒有環境敏感，就可以來申請露營使用。另外，

原來這一塊地上面很多農用地的老舊住宅，時間點是設定在六十六年才能重建，

就是不用變建地就可以蓋五十坪回來重建的這個規定，我們未來會去把它放寬，

拉到可能就是跟國土財產法一樣，82721這個時間點。所以假設要留在國家公園

的話，我們當然就朝這個目標去把這些規定訂出來。那如果說你要劃出的話，那

其實就是要看未來的國土計畫，怎麼去處理你們這一塊，那個就不是管理處能幫

忙的。 

 

  要劃出，其實就要有一個承接的機關願意接，不是你說劃出就劃出。其實在

劃出的這個過程檢討，他一定會要求可能接的機關表態，你要不要接，這一個問

題其實在四通的時候通的時候，那時候你應該也有印象，我們劉處長被墾丁大街

的人，整個就插了很多，劉培東滾出國家公園這種旗幟，但是他還是很用心的，

把四通的計畫都把它做好，現在大概都可以看到他的用心跟成果。四通那時候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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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喊劃出，最後縣府不要接也是沒用。這就是一個重點，所以其他場子張昌益里

長他直接講的，大家不要在那喊連署，如果有本事叫縣政府去連署，他要接，這

件事情就會通，重點在這裡，以上報告。再來，我們請我們的陳村長致詞指導，

謝謝。 

 

陳恆茂（長樂村長）： 

  各位鄉親平安，大家好。張科長，我有一個問題是這樣，我們這裡有一些地

方，國有財產署都跟我們課佔用補償金，屬於國家公園裡面，我本身也是有這個

問題，曾經我委託代書辦理承租，結果我們墾管處不肯。每年，我們國有財產署

都會發收款的佔用補償金的通知單給我，過去我不知道我傻傻的付，結果我連去

開發都沒有，給我課什麼雜木啦，什麼作物的，我們連去動都沒有，國有財產署

要我們要付那些錢，我就說好，我過去是這樣。然後我委託代書辦理租，但是一

定要經過我們墾管處，但是你們不肯啊。所以生存就沒有成立，但是國有財產署

每年都會發占用補償金的存款單給我，後面我就不繳了。結果現在累積起來的金

額很驚人，因為我的地方有的一甲地，但是我連去動都沒有，我要辦承租你們也

不肯，因為要經過你們審核，是屬於國家公園一般管制區，對嘸？ 

 

張科長芳維：   

  一般管制區我們原則上是依國產法，他願意新租給你，就給你新租。我們有

管制的是管制生態保護區，特別景觀區不得新租而已，一般管制區就按照國產法，

像 82271，或是農地租約去處理。 

 

陳恆茂（長樂村長）： 

這樣你現在說這些我都聽不懂，我相信大家鄉親也都聽不懂，什麼民國六十六年、

八十二年，那大家都搞不清楚啦！我有一個要求，我今天說這些話，你們是不是

給它裝訂成冊，發給我們一些單位，百姓來問的時候，我才會知道，對嘸？我家

也是屬於國有財產署，但是我的房子是在民國三十五年，我就設籍了。當時國有

財產署有個規定，說在民國幾年之前可以辦理承租。當時我跟佔用補償的地方一

起去租，結果我家通過，之後又有一個條文來，說可以跟國有財產署財購買就對

了，那個時候就公告地價，好像在民國三十幾年的公告地價很便宜。我現在是在

說這個情形，所以我的房子可以讓我承租，然後我再承購。為什麼我佔用那個地

方，我要辦承租不通過，因為那是屬於…我的房子也是都在兩百線的旁邊，屬於

港口溪東岸這邊，都屬於國家公園一般管制區，對嘸？ 

我相信我們的村民，很多都有這種情形，有的有去繳，有的沒有繳，有厝沒去付

可能會被收回，所以他們也是要付，但是他們不符合你們的條件… 

 

張科長芳維：   

  我跟國產局有熟，你這個案例我來去了解。因為就我了解，我們現在有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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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園的國有土地出租出售明細表，裡面有限制的只有特別景觀區和生態保護區，

不可以新租，可以續租。其他一般管制區的宜林用地、農業用地，或者是鄉村建

築用地都可以新租。所以你說沒辦法新租，我就覺得疑問，我幫你問看看，你跟

我說你的地號，我問清楚再回覆你。因為國產局洪股長我有熟，我幫你問看看。 

 

陳恆茂（長樂村長）：   

  我知道我們長樂村，很多像我這樣的情形，大家都要受到國有財產署佔用補

償金，很多，一年課兩次，半年一次。 

 

張科長芳維：  

  那我們就把存證信寄回去說，我就沒有用土地，你為什麼要給我課佔用補償

金？沒有道理。另外跟你報告，我們今天所說的每一句話，我們那邊 qr code，

因為現在無紙化，我們都把它放在網上，隨時每一場都可以下載那個會議紀錄，

為什麼我要這樣做呢？因為大家的意見很寶貴，我們要透過十五場密集的這樣，

去了解大家的困難。所以我剛才已經把每一場大致上大家的困難點，包括你今天

講的，國有承租地在國家公園裡面，為什麼要限制，哪些是應該要開放，我們原

來的那個出租出售明細表其實要調整，這個我們會列在議案裡面，在這一場其實

是有提到這一個，資料絕對完全公開，包括今天的這個簡報，我簡報講什麼，我

都要負責，謝謝大家。 

 






